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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申請，且聯交所已批准下列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規定。

有關本公司可行使之認購期權之豁免

根據股東協議，合營公司股東已向彼此授出認購期權，包括供款違約認購期權、非參

與認購期權及轉讓事件認購期權。倘本公司（透過合營公司股東MMG SA）可酌情行使認購

期權，根據上市規則第 14.75條，向本公司無償授出該等期權將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

之申報、公佈及股東批准規定。然而，鑒於本公司在任何時間行使任何認購期權時，伊萊

控股及中信各自將成為合營公司之主要股東且因此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本公司行使任何

認購期權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及第十四A章之規定。

本公司認為，本公司可行使之認購期權旨在保障本集團於合營公司的權益。當合營公

司的其他股東將能夠在彼等可行使任何該等期權的情況下如此行事時，本公司必須能夠在

導致本公司可對合營公司的其他股東行使任何認購期權的任何情況發生時儘快行事。本公

司認為其應與本公司其他股東享有同等地位。

根據以上所述，本公司已申請，且聯交所已批准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及第

十四A章之規定，以便本公司行使任何認購期權時毋須本公司股東批准，條件是 (a)本公司

尋求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事先批准本公司行使認購期權作為一項主要交易（收購事項）；

及 (b)本公司行使任何認購期權時，伊萊控股及中信（視乎情況而定）將不會被視為本公司之

關連人士（因與合營公司的關係除外）。基於本公司股東已事先批准本公司行使認購期權，

倘行使任何認購期權因其於當時屬於須予公佈交易類別而另須遵守股東批准，本公司將於

行使時作出公佈，並於有關公佈內載入須於寄發予股東的通函內載有之有關類別須予公佈

交易的所有資料。



豁 免 嚴 格 遵 守 上 市 規 則

– 151 –

有關目標集團會計師報告及申報會計師之豁免

有關目標集團會計師報告之豁免

根據上市規則第四章，本公司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4.69(4)(a)(i)條於本通函內載入有關

目標公司（其股份正獲本公司根據收購事項收購）之會計師報告。上市規則第 4.06條訂明，

所收購之任何公司之會計師報告須載有（其中包括）所收購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緊隨本通函

刊發前該公司之三個財政年度的業績、綜合資產負債表、現金流量表及權益變動表。

根據賣方告知，由於其毋須根據適用法律、規則或規例，故並無編製目標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之經審

計綜合財務報表。誠如本通函所披露，除其於項目公司的股權外，目標公司亦於多家其他

附屬公司持有股權，而該等附屬公司均從事與Las Bambas項目無關的業務活動或投資，及

為籌備出售目標公司，目標公司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完成剝離其於該等無關附屬公司的

股權。倘本公司須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4.06條編製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

年、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的會計師報告，其須取得目

標公司於該等三個財政年度內剝離之實體之賬目及記錄。由於其並非收購事項之一部分或

與收購事項無關，則本公司將無法取得有關資料。

本公司已申請，且聯交所已批准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4.06條，以便截至二零一一

年、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之各種情況 (a)目標公司單

獨經審計財務報表之會計師報告及 (b)項目公司單獨經審計財務報表之會計師報告載入本通

函。

有關申報會計師之豁免

根據上市規則第 4.03條，所收購之任何公司之會計師報告須由根據《專業會計師條例》

（香港法例第 50章）之合資格執業會計師編製。第 4.03條亦訂明倘上市發行人就收購海外公

司刊發通函，聯交所可準備批准不合資格但聯交所可接受之執業會計師事務所所編製之會

計師報告。有關事務所通常須擁有國際名稱及聲譽，且為公認會計師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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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申請，且聯交所已批准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4.03條，以便Deloitte LLP

（未根據《專業會計師條例》註冊）編製目標公司及項目公司各自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二零

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之會計師報告。

Deloitte LLP乃根據英格蘭及威爾士之適用法律註冊，並為英格蘭及威爾士特許會計師

公會會員（國際公認專業會計師協會）。Deloitte LLP為具聲譽的國際會計師行德勤‧關黃

陳方會計師行的成員事務所。

目標公司及項目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乃經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於秘魯的成員事務所審計。賣方之控股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包括目標公司

及項目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

各年之綜合財務報表乃經Deloitte LLP審計。鑒於Deloitte LLP在審計賣方之控股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過程中已詳細了解目標公司及項目公司，及其與目標公司及項目

公司於秘魯的核數師擁有密切合作關係（因為該等核數師均為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成

員事務所），董事認為，較根據《專業會計師條例》合資格但不熟悉目標公司及項目公司之專

業會計師事務所而言，委聘Deloitte LLP編製供載入本通函之目標公司及項目公司之會計師

報告更具成本及時間效益。

有關五礦有色年度上限之豁免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35(2)條，年度上限必須就根據五礦有色框架承購協議擬進行之交

易設定，而該年度上限必須以貨幣價值而非本公司之年度收益百分比表示。

根據五礦有色框架承購協議擬銷售銅精礦之貨幣價值將根據（其中包括）於一段報價期

間倫敦金屬交易所所報之銅價及相關倫敦市場所報之銀及金價釐定。該等金屬價格每日變

化且每月的變化幅度可以很大。該等變化乃本公司無法控制，但會影響根據五礦有色框架

承購協議進行之交易。

本公司已申請而聯交所已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35(2)條，使得五礦有色年度上

限可以於五礦有色框架承購協議期限每年將出售之銅精礦之銅含量之固定數量而非固定貨

幣金額表示，條件是本通函載入披露信息說明本公司無法控制之假設變更如何影響根據五

礦有色框架承購協議進行之交易之貨幣價值。其他詳情請參閱「董事會函件－承購安排－年

度上限」。


